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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社会的个人隐私
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居民基本情况登记网络

池田信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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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个人信息属于我自己吗？
个人隐私：隐藏个人信息
– 住址、姓名、前科：公共信息
– 顾客、信用信息：非本人作成的信息
有关我的信息不属于我自己
– “自我信息控制权”：有害无益
个人信息的保护：对社会来说是有害的
– 信息的流通限制：侵害言论自由
– 信息的非对称性：低效率
个人行动的自由度得到提高
– 个人的方便：成本由个人负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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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媒体吗？
对象：“个人信息数据库等”
基本原则：努力规定
– “通过适当的方法取得”
– “本人适当参与”
义务规定：除去报道、学术、宗教、政治

–报刊协会：主张不受基本原则限制
–自由记者：也包括“著书立说行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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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美的个人信息保护

OECD：8原则

– EU数据库保护指令

–以“本人同意”为条件的综合性限制
–因特网几乎均属于违法状态
美国：隐私权法

–对联邦政府的请求权
–综合性隐私权保护：违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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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

网站：“主务大臣”监督
如未经本人同意登载姓名则属违法行为
–搜索引擎：删除整个域名
–地图数据库：空白
–电子公告牌：无条件删除义务
修正案：基本原则是否消除？
–报道、学术、宗教、政治：全面免除责任
–因特网：全面限制



2003/2/5 政策研究会 7

没有主干的法案

基本原则

义务规定 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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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主干的法案

基本原则

义务规定 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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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如何？

国民全体的居民信息：通过CD-ROM流通

–禁止新期取得→只会增加错误
–名单商务化：转入地下流通
违法信息：通过P2P流通

–不可能限制流通
–个人信息成为问题的一部分
从提供和利用上进行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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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协商解决

提供：通过P3P等签署电子合同

利用：限制侵犯行为
–不是事先的阻止而是事后的罚款
– “Don’t call” list：通过网站管理

–由第三者机关(ADR)解决纷争

法律：只提供基本原则的“指导方针”
–义务规定：废弃原则
–例外：户籍、信用、医疗信息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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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基本情况登记网络

关于“居民编号管理”的争论：没有意义
–居民名册：可以通过住址姓名进行全文检索
–问题不在检索键而是信息的保护
反对居民基本情况登记网络的活动

–个人信息：绝对保护？绝对自由？
集权型构造：低效率、危险

–居民编号：除去纳税者编号以外没有任何意义
行政信息：网络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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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确认个人信息包括
姓名、住址、出生年月日、性别、
以及以上各项的变更信息和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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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线路网

专用线路网

 《市町村》 《都道府县网络》 《全国网络》 

指定的信息处

理机关服务器

A县服务器 

B县服务器 

C县服务器 

居居 民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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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

考虑费用和便利性的平衡
–网络中不存在“绝对安全”

风险由自己承担

–给居民选择权
对信息产业重新立法有害无益

–通过现行法律进行司法处理
–当事者的协商和社会的规范十分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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